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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成立经过

及业务概况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是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

官僚资本金融机构之一，该局与中央银行、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及中央

合作金库，统称“四行二局一库”。邮政储金汇业

年 月 日成立，当时定名为邮局于 政储金

汇业总局，直隶交通部，总局设于上海，在南京、

汉口设有分局，专营邮政储金和汇兑业务。

年 月，国民政府公布《邮政储金汇业局组织

法》 月改组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为邮政储金汇业

局，直属于邮政总局，增办简易人寿保险业务。抗

日战争开始后，一部分迁往香港， 年迁至重

月迁回南京，此时，庆 年。 该局在各地已

有分、支机构近 个。邮政储金汇业局北平分局

正式 月，设总务、会计、营业、成立于 年

出纳、保险等五课，至 年，下属办事处增至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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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公布的这则史料原标题为“邮政储金汇

业总局经过概况”，系根据民国十九年度储汇业务

总结数目，并追溯我国邮政储金汇业起源及邮政

储汇的相关 年法规，由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于

编辑而成，从中可以看到该局自成立起，两年来

的业务状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

选编者　　梅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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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邮政储金汇兑之起源

我国邮政储汇事业，系胚胎于邮政局旧有之汇票及储金制度，

按邮政汇票办法，创立于民国纪元前十四年，始由沿海各埠先行

试办，著有成效，乃推行于内地各处，最初采凭票即付制，汇票

为单联式，名曰汇银执据，每纸价额以十元为限。至民国纪元前

七年，汇兑制度略加改革，采用三联式票据，最高之票额，视局

之大小分十元，五十元两种，并创行发银回帖，昔之凭票即付者，

因票额增高，为兑款稳妥起见，一变为凭票面所列之取银人兑付

矣，民国五年，汇票改为两联式，以后频有改革。民国十五年始

采用现所用之汇兑印纸，汇款最高额增至一百元，五百元及一千

元三种，至民国十八年，通汇局所计有二千三百七十四处，全年

开发汇票总额约一万三千余万元。至储金事业，虽创于纪元前四

年，而直至民国七年，始由政府公布邮政储金条例十七条，令行

交通部督饬办理，遂在邮政总局设立储金股，专司其事，八年七

月始行实现。此项事务，名虽由邮局管理，实则自始即与邮局分

立，盖向者邮务实权统归外籍会办掌握，而储金事务，则始终由

局长与外籍会办共同管理。惟开办既久，不特未有扩充之计划，且

于民国十年后，采取消极政策，限制储金，截至民国九年终，全

国储金局已达三百三十四所，而民国十八年终反减至二百零六所。

此种政策，影响所及，驯至储金局年有亏损，综计民国八年起，至

十八年止，其亏损之数约达六十五万元，此储汇事务在邮局办理

之情形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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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邮政储金汇业总局

成立之意义

储汇事业，在邮局管理之下，虽逐渐进步，然衡以我国社会

状况及各国办理成绩，此种事业尽有扩展之余地，试与日本比较，

民国十八年，日本开发汇票达日金十万万元，而同年我国开发汇

票数额则仅一万三千万余元，日本人口不及我国人口五分之一，而

其开发汇票之数反较我国多出几至八倍，我国邮政汇业之未能充

分发展，于此可见。至储金一项，以人口比较，我国尤觉瞠乎其

后，民国十八年，政府以万国邮联在英伦开会，特派前交通部邮

政司长兼邮政总办刘书蕃代表参加，并于闭会后，令饬前往各国

考察邮政制度，尤注意于储汇制度，俾有所得，以资借镜，刘君

带同随员，历游英、比、荷、德、奥、意、瑞、法、美、日及加

拿大诸国，搜集材料，殚心研究，归而贡献政府，对于储汇事业，

亦经考核异同，比较得失，建议改设专管机关，以专责成，诚以

邮局事繁，势难兼顾，而经营筹划，有赖于专门人才者甚多也。民

国十九年一月，国民政府核准是项建议，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即于

同年三月十五日正式成立，现行之总局组织法、邮政储金法及国

内汇兑法亦于民国二十年七月由国府制定明令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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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三）邮政储金汇业 局

成立后之成绩

邮政储金局成立以来，已十年于兹，业务之发展，虽未能尽

如人意，然经营筹划，成绩亦有可观。储金一项，邮局虽自民国

八年即已开办，惟始终取消极政策，业务迄未发达，民国十八年

底，办理储金局所不过二百零六处，储金总额不过一千一百八十

万二千二百零五元，储户总额计七万七千余户。本局开办，当以

发展储金，应首先广设局所，遂通令各邮区以前停办储金之邮局

设法恢复，其未办者，酌量增加，至二十年底止，经核准恢复办

理储金之局所计九十九局，开办储金之局，计二百五十八局，连

同原办储金之局二百零六处，共计五百六十三局。此外并设上海、

南京、汉口三储汇分局，以期扩张业务，除增加储金局所外，复

增办各种储金，以前只有存簿储金一种，本局开办后，增办支票

储金及定期储金，先在上海、南京、汉口三储汇局办理，嗣于二

十年四月，订定定期储金规则，通令各邮区择局增办，同年十月

后，将存本付息及零存整付两种储金，先在上海、南京、汉口各

局试办。此外对于宣传及便利储户两点，竭力设法，如对于邮用

之车船、信筒、信箱，分别加以标语、国画，并将标语印刷若干，

由信差遞信时分送，以期广播，便利储户办法推行尤多，如修正

通储办法免除取款次数之限制，均为重要改革。因有以上种种改

革，储户截至二十年底，于年余之间，由七万七千余户增至十四

万二千余户，约一倍有奇；储金总额，则由一千一百余万，增至

二千七百零六万一千八百三十八元，其进步不可谓不速也；汇兑

一项，在本局成立之前，即民国十八年，开发汇票总额，共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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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三千三百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三元，十九年本局成立，骤增至

一万四千二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十四元，二十年增至一万六千一

百五十三万一千九百元，以前每年至多不过增加五百万元，今几

增至三千万元。所以能如是激增者，实本局成立后一切改革之效，

最重要之改革约有四项；（一）添设国内汇兑局所，在本局成立之

前，国内汇兑局所，共计二千一百二十八处，现已增至六千八百

三十六处。（二）提高汇兑款额，从前汇兑局汇款限额计分一百元、

五百元、一千元三种，本局成立后，于十九年八月增为二百元、八

百元、二千五百元，各局领用汇兑印纸，以前过事限制，往往局

所以缺乏汇兑印纸，遂至停汇，民众时有怨言，本局成立，亦将

各局汇兑印纸存额，按照各地需要，分别提高。（三）添办小款汇

票，此事最能便利民众，缘我国邮寄代办所，虽有九千九百余处，

大抵地居乡村，仅由商店代办邮务，不能互通汇兑，乡民往往须

步行十数里或数十里，方能汇款，不便孰甚，本局于十九年十月，

创办区内小款汇票，汇兑额以每人十元为限，以乡民多不识字，故

手续力求简便，期年之间，办理是项事务之代办所，已达四千八

百七十五处。（四）减低汇费，国内汇费因各地金融情形不同，至

取费亦不一致，而设有银行之地方，如不力谋减低则无以发展业

务，因是划一办法，规定区内汇款，每元收汇费半分，区外收一

分，其货币不同之地，或调拨款项困难之处，不得不酌加补水费，

以资挹注。以上四项，不过改革之重要者，其余如添办航空汇票，

改善开发汇票手续，及改善清理汇票工作，尚不在内也。除储金

汇兑外，本局经营业务，尚有保险一项，此项业务，最重要部分

为简易人寿保险，惟法规虽已拟订，尚在立法院审核中，迄今未

能开办。其他关于保险事务，为邮件保险及管理邮政财产自保基

金，当十九年十二月由邮政总局移交本局管理时，邮政财产自保

基金，总数不过九十二万八千四百余元，年余经营，现已达一百

三十万九千五百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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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十九年度全部营业而言，其中汇费净收入四百三十五万八

千五百八十一元二角一分，运用储金净益一百八十八万八千二百

二十四元三角七分，保险净益七万六千三百四十元三角二分，又

杂项利益一千零零九元九角五分，除开支及提偿开办费共六十五

万三千三百九十九元二角外，共得纯益五百六十七万零七百五十

六元六角五分，近虽受时局影响，然营业方针，力求稳健，一切

开支，力求节减，预料盈余仍有可观也。兹将十九年度贷借对照

表及损益表列后，以期明晰。

（四）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与

邮政总局之关系

储汇业务，在邮局管理之下，因兼顾不及，未能充分发展，故

仿照他国办法，设立专管机关，以求有济，两局关系，则仍属一

体，不过于事业上取分工合作之意耳。例如储汇局，虽已分立，而

所收储金，照章则仍以邮政财产为担保，人员方面，除以邮员系

专门邮政事业，对于金融投资等业务，容或未能兼通，不得不延

揽专门人才以资策画外，寻常业务，均仍由各邮局兼办，所有储

汇局盈余，除提出一部作为公积金外，悉数归入邮政总局帐内，以

符全部邮政整个性之意义，十九年度邮政总局亏短四百三十余万

元，储汇总局将盈余全部拨归邮政总局，除抵销短亏外，尚盈余

一百三十余万元，分工合作，收效之宏，可见一斑。总之，局虽

分立，事为一体，同为民众谋利益，同为国营机关，亦同隶属交

通部，休戚相关，存亡与俱，外间或有揣测之辞，均系不明真象

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8 页

（五）邮政储金汇业之法规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组织法

第一条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直辖于交通部，管理全国邮政储

金及汇兑事务。

第二条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对于各地业务指定各邮局兼办

之，但交通重要地点经交通部呈请行政院核准得设分局。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对于各邮局办理邮政储金及汇兑事务有指

挥监督之权。

第三条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设局长一人，简派，承交通部部

长之命综理局务，副局长二人，由交通部部长派用，襄助局长分

掌营业、会计事务。

第四条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设总务、营业、会计、储金、汇

兑、划拨、保险七处。

前项各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由交通部部长委用，承

长官之命分掌处务。

第五条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设主任秘书一人，秘书二人至四

人，由局长呈请交通部部长委用，承长官之命办理文书事务。

第六条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设处员六十人至八十人，由局长

委用，承处长之命办理各处事务。

第七条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每年应拟具岁入岁出预算书，呈

请交通部核转。

第八条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于会计年度终了时，应编造岁入

岁出决算书，呈请交通部核转并刊布各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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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每年度邮政储金汇业净余项下除以十分之三为公积

金及特别准备金外，其余报解交通部并归邮务收入之内。

第十条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收支款项均应用邮政储金汇业总

局名义经局长，副局长会同签字。

第十一条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设监察委员会，其委员由国民

政府特派三人及交通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审计部部长，交通部

邮政司司长充任之。

前项监察委员会规则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二条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办事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十三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邮政储金法

第一条　　邮政储金事务由交通部设置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办理

之

第二条　　邮政储金之存入及支取均以国币或当地之通用银币

为限

第三条　　邮政储金每一人或一团体仅得为一存户

邮政储金机关发现一人或一团体有两户以上之储金时除保留

其最初之一户外，余均截止，发还本金，不给利息。

第四条　　邮政储金得分存簿、储金、支票、储金定期储金及

划拨储金四种

第五条　　存簿储金每次存入须满一圆，其未满一圆者应先向

邮政储金机关领取储金格纸，陆续购贴邮票，俟贴满时存入。

第六条　　存簿储金每户存入总额以三千圆为限，逾限之数不

给利息

前项限制于政府机关、自治团体或公益法人不适用之

第七条　　邮政储金初次存入时由存入之局按其种类分别发给

存簿或单据，以后续存支取均以存簿单据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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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邮政储金存簿及单据存户不得私自添注涂改

第九条　　存簿储金在通储区内得向任何邮政储金机关续存或

支取

通储区及其办法由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拟具，呈请交通部核定

之

第十条　　存簿储金及支票储金得随时支取，但个人存簿储金

如一次支取达五百圆以上时，邮政储金机关得要求支取人先一日

通知

第十一条　　存户如五年内并无存入支出或其他声，请邮政储

金机关应速通知该存户取回存款，并自五年期满之日起停止给息

第十二条　　划拨储金办法如下：

（一）无论何人得以现金请求邮政储金机关拨入划拨储金存

户名下。

（二）划拨储金存户得以储金请求邮政储金机关互相划拨。

（三）划拨储金存户得以储金请求邮政储金机关拨付现款于

他人。

第十三条　　邮政储金本息以邮政财产担保之。

第十四条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每三个月应将全部资产负债表

公告一次。

第十五条　　邮政储金之利率结算方法及其运用范围由邮政储

金汇业总局拟具，提请监察委员会定之。

第十六条　　存簿储金之利息应免一切税捐。

第十七条　　无行为能力人及限制行业能力人关于邮政储金事

业，于邮政储金机关所为之行为，视为有行为能力人之行为。

第十八条　　本法施行细则及各种储金章程由交通部定之。

第十九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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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国内汇兑法

第一条　　邮政汇兑事务由交通部设置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办理

之。

第二条　　邮政汇兑之汇款及费用均以国币或当地之通用银币

为限。

第三条　　邮政汇兑得分为普通汇兑、电报汇兑及小款汇兑三

种。

第四条　　邮政汇兑金额之限制由交通部定之。

第五条　　邮政汇兑应以邮政汇票为凭。

第六条　　汇票不得私自添注涂改。

第七条　　邮局为调查取款人之真伪，得令其出具必要之证明。

第八条　　汇票之有效期间，由交通部分别种类，依地方之远

近定之，但不得少于三个月。

第九条　　汇票逾有效期间未经取款者，应由邮局送还原局，通

知汇款人领还。

前项情形汇款人不得要求退还汇费。

第十条　　汇票如有遗失污毁，汇款人或受款人得请求邮局发

给副汇票，副汇票一经发出，原汇票即作无效。

第十一条　　遇第九条第一项情形，汇款人不领还汇款时，应

自汇票开出之日起算，满三年后即将汇票作废，其汇款收作公款。

第十二条　　邮政汇兑应免一切税捐。

第十三条　　无行为能力人及限制行为能力人关于邮政汇兑事

务，于邮政汇兑机关所为之行为，视为有行为能力人之行为。

第十四条　　本法施行细则及各种汇兑章程由交通部定之。

第十五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2 页

附 邮政储金汇业局贷借对照表：

中华民国二十年六月三十日

资 产

元　　现金： 角分

银行往来及库存

在途款项

贴现放款

代收款项

投资

放款及透支

应收未收款项

联邮各国（应收国际汇票账

保付款项下顾客负债

开办费

领用兑换券准备金

由本年度储汇局盈
邮政总局

余项下拨归之款

共计

负 债

元　　角分

汇兑

储金

活支汇款

代收顾客款项

应付未付款项

杂项负债

保付款项

领用兑换券

邮局往来存款及其他款项

本年度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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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第十九会计年度损益表

民国十九年七月一日起至二十年六月三十日止

各项开支

提偿开办费

本年度净盈余

共计

汇费净收入

利息投资及汇兑利益贴现息及手续费

保险净益

杂项利益

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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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邢丕绪关于北平市

通航的意见书

二十世纪 年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

日益深重，建设救国作为救国方案之一也随之提

出并付诸实施。当时的北平也提出恢复自清末即

已废止的航运的计划。即平西通航（新开凿市区

到门头沟矿区的运河）、平通通航（恢复通惠河通

航）、平津通航（恢复通县到天津的航道）和整理

市区护城河通航的计划。然则这些计划可行性如

何呢？作者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并从各方面

详细论证了平西通航和平通通航的不可行性。这

对于今天从事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

意见书也反映了 年代北平经济、交通、地理、

水文等状况。作者在提出意见书以前曾任市工务

局技士。意见书原名《北平市通航计划》，北京市

档案馆藏，档号

一选编者　　张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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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务局技正潭炳训致

市政府的呈文

年 日）月

兹据属室前任技士邢丕绪自赴美途中寄来《北平市通航计

划》一册，经核尚不无见地。该计划认为平通通航（北平至通

州）工程费约需百万元，惟在北宁铁路及平津公路两层竞争压迫

之下，所获之利恐不敷百万元之息金。就现在本市生产、消费情

况而论，似无进行必要。此项结论曾由该技士在济南时就质于李

仪祉先生，李先生亦同此意见。谨将原计划缮呈鉴核。可否与本

府前拟之河道整理计划合印一册，抑分别单印，并候核示。

技正　　谭炳训　　谨呈

九 十四

第一章　　总论

水运与陆运，各有短长，陆运较速，运费则昂，宜于贵重或

速递之货物；水运较缓，运费则廉，宜于笨重而勿须速递之货物。

一地进出之货物，其类不一，其运达之处亦各不同。故运输方法

不能只限于陆运，亦不能专恃水运。二者之配置苟得其当，则吾

人可得一最经济之运输方法，而不患其互相竞争而致两败俱伤也。

北平为北方陆路交通之中心，北宁、平汉、平绥诸铁路干线

均会集于此，陆上之交通，在目前之情况下，已称便利。至水上

之交通，在昔漕运时代，北平通县间，原有航运，逊清末年，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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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既废，航运亦随之而中止。平西一带尚有金钩河通石景山之遗

迹，据之为古人所挖以备通航者，推诸其沿线之情景，可断其始

终并未成功，故今日之北平，已毫无航运之可言，成为陆路单独

发展之局面。

今若重辟航道，恢复北平之航运，则除工程问题外，经济观

点尤应特加注重，盖今日之北平既已成单独发展之局势，铁路既

已四通八达，则吾人自不能忽略此等既成之建设，与新辟之航道

是否将与铁路成互相竞争之局？官民双方能否均得到经济之上利

益？此二者甚属重要，固应与工程之难易同加研究者也。

本文所讨论者为恢复北平航道之各种问题，而对于通航之工

程方面，所论尤多。北平通县间通航，因经济问题非片言所能解

决。

本文仅问题研究之发端，决定之结论，尚待多方调查及详密

之考量也。

第二章　　平西通航

第一节　　序论

笨重之货物较适于水运，已见前论，北平所用之煤炭石灰等，

多来自城西之门头沟一带，现时运输，纯赖火车与驼运，运费昂

贵，因之售价亦高，今若能开一航道，自出产地直达北平，转运

此等货物，则运费低减，售价自廉，本市市民，均蒙其利，此平

西通航说之由来也，关于此段通航，西郊仍有金钩河遗迹，是否

即为古人所挖以备通航者，今姑不必考证，本市工务局在前数年

曾有比较具体之通航计划，主张自三家店辟一河道，借永定河之

水东来北平而下接通惠河，惟详察其内容，仍多偏于理论之探讨，

对如何克服平西通航之真正困难，所言仍嫌含混，吾人对此等巨

大之事业，自不能于事前徒目注其成功后之利益，而忽略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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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困难。平西通航工程之难易若何？工程费用约需若干？经济上

之价值如何？此数者实通航计划中最重要之问题也。

平西果可通航乎？经勘查之结果，认为工程艰巨，困难甚多，

经济上并无若何之价值，殊无进行之必要。兹将各种理由分述于

下。

第二节　　引水工程之困难

吾人今若欲引永定河之水达北平以通航，诚如前数年工务局

在通航计划中之所言，不以石景山为航运之起点，而应以起自三

家店之附近，盖通航之目的，本身在便利货运，石景山距出产地

尚远，永定河又无航运之利，运河纵成，货物须先在门头沟一带

用火车或骆驼运至此处，再改换船支下运来平，如此一卸一装之

所费，加以时间之耽搁，已可抵二十余公里航运所节省之运费。理

想中运河适宜之起点，自为门头沟一带，苟能使运河上起自门头

沟，则煤炭出矿后即可直接装船以运下游，最为经济，惟门头沟

位于永定河之西，山陵起伏，若在河西岸挑挖支河，设闸筑坝，引

水灌注，则工艰费巨，跨河且甚困难，故运河起点不能在门头沟，

而只在其附近河东岸之三家店。

然则三家店一带之地势，果适宜作引水工程乎？引永定河之

水通航，在入口处果无困难乎？就普通河流而言，引水济运，本

非甚困难之事，苟非水面高低相差过大，沟通原甚易易。惟欲引

永定河之水则甚属困难，永定河为世界著名之浑河，含沙量之多，

为各河之冠，三家店附近，沙量最大时竟达百分之三十八有奇，此

巨量之沙，若不设法处置，则运河纵成，亦将旋挖旋塞，绝难期

航运之利，故免除沙量，实为通航先决之问题也。

欲免除水中之泥沙，吾人既不能将巨量之水施以过滤，较简

便之法，厥为自行沉淀。施行沉淀，其法有二：一为使浑水在运

河槽中沿途沉淀，一为于未引沉入运河前先行沉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